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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
府就職典禮發表重要講話，從理論和實
踐層面全面總結過去25年香港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 的寶貴經驗，並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四
點期望。習主席的講話有四個方面重要意義，值得我
們深刻學習和領會。

第一，傳達中央對於香港社會的關心。
習主席一直牽掛香港、關注香港，他的心和中

央政府的心始終與廣大香港市民在一起。習主席站在
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前進方向，
並給予重要指示，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深情牽掛、
殷切期許始終如一。

中央實施香港國安法，並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的局面更加穩固，法治和營商環境更

加優良，社會氛圍更加和諧。內地與香港地緣相接、
人緣相親、文化一脈，命運亦緊密相連。每當香港遭
遇困難，祖國總是第一時間鼎力援助，永遠是香港戰
勝一切風險挑戰的堅強後盾。

第二，展現中央維護 「一國兩制」 的決心。
習主席的講話擲地有聲，強調 「一國兩制」 是經過

實踐反覆檢驗，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
港、澳門根本利益，得到14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
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
贊同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香港社會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珍
惜 「一國兩制」 為香港創造的無限廣闊發展空間，正
確認識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統一銜接，毫不動搖貫徹 「愛國者治港」 根本原
則，保證香港長治久安。每一名香港市民都應該正確
理解和把握 「一國兩制」 的實踐規律，確保 「一國兩

制」 事業行穩致遠。
第三，提醒我們保持團結奮

鬥的初心。
當前，香港正處在從 「由亂

到治」 走向 「由治及興」 的歷
史性階段，經濟社會面臨的深
層次矛盾仍待解決。香港產業
結構狹窄，勞動力市場的有限
需求不能完全滿足青年人的就
業期待，亟須通過創科的發展
拓寬產業結構。此外，土地短
缺問題一直困擾香港，需要增
加房屋供應以改善市民面對
「貴」 「小」 「擠」 的居住環

境。
國家積極推動 「雙循環」 發

展，並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香港必須抓緊國家發展機遇，通過深化參與大灣
區建設，合作推動粵港澳三地人員、商品、資金、
信息等生產要素跨境流動便利化。習主席曾指出，
建設大灣區的關鍵在創新。大灣區發展必須貫徹創
新思維，尤其在制度建設上加以創新，才能更好地
發揮粵港澳三地各自的先天性優勢，幫助廣大青年
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
三地青年提供成長的新機會。

第四，幫助我們堅定繁榮發展的信心。
習主席高度評價了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作為國際大都

會的獨特優勢。 「十四五」 規劃明確香港八大中心樞
紐的定位，包括發揮香港傳統優勢，鞏固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亞太地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以及提升、建設和發展國際

航空樞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四個新領域。這為香港參
與國家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切入點。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特殊、地位獨
特，我們必須堅定信心，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支持，
積極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積極參與國家全
面開放和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

回歸25年來，我們深刻體會到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國家好、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同胞好。香
港中華總商會將積極推動會員及工商各界認真學習和
領會習主席的講話精神，更積極主動配合國家改革開
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促進國
際人文交流，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努力奮鬥、再謀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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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報 6 月 14 日發表由文武撰寫題為
《香港須進一步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的
文章，部分內容與事實不符，作者的論
點亦有值得商榷之處，故筆者提供資料

及分享本局觀點，以加深讀者對此議題的認識。
文章質疑強積金為僱員提供多大程度的退休保障。

筆者認為作出此論述前必須先了解強積金制度的設計
原意。強積金制度屬於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支柱退休保
障制度下的第二支柱，旨在協助打工仔提供基本退休
保障。它必須與其他退休保障支柱（包括個人儲蓄及
其他社會服務）相輔相成、共同運作，才能提供全面

的退休保障。
一個退休保障制度須經歷40年才發展成熟，強積金

制度現正處於中途站。事實上，強積金制度實施21年
以來，儘管經歷了不同的短期市場波動，但強積金一
直發揮作用，過去出現負增長的年份，翌年通常都會
反彈，重回正增長，穩健地為計劃成員的退休資產增
值。截至2022年3月，強積金總資產約11200億，其
中扣除收費及費用後的淨回報超過3260 億。過去 10
年間，強積金總資產增加187%。

文章指強積金追不上通脹，質疑對計劃成員的退休
保障功能。事實上，自制度在 2000 年實施以來截至

2022 年 3 月的年率化淨回報率為 3.6%，高於同期的
1.8%年率化通脹率，跑贏通脹。

文章又提出 「為何強積金要由私營機構管理？」 更
指強積金是 「一項讓金融行業用以牟利的工具」 ，我
對此說法不表認同。

強積金供款計劃，並不會出現因資產不足而須由政
府、僱主或納稅人補貼。此外，本港的金融規管制度
成熟穩健，由私營機構管理可確保穩健性，並為計劃
成員提供多元化的投資選擇，讓計劃成員因應不同的
人生階段及個人需要作適當的選擇。打工仔的強積金
投資可以 「自己話事」 ，不會受其他社會狀況或公共
財政影響。

對於文章提到自僱人士及自由工作者參與強積金
計劃的情況未如理想，事實上，積金局一直積極推
動自僱人士參與強積金計劃，而自僱人士對強積金
的意識近年持續提升。自政府於2020年推出 「保就
業」 計劃後，參與強積金計劃的自僱人士，更由
2020年4月的215000增至2020年10月的229000，參
與率在半年間升了5個百分點，由73%上升至78%。
而截至2021年5月底，數目再增至超過233000，參
與率達83%。

就文章指強積金未能對家庭照顧者等沒有投入職
場的人士提供保障，我必須指出，強積金制度是以
就業為本，由僱主僱員雙方共同供款，為工作人口
提供基本退休保障。至於非就業人口，包括從事非
受薪工作的人士，包括全職無酬的料理家務者，根
據法例，是在強積金制度涵蓋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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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第六屆
特區政府就職典禮
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充分肯定了回歸以來香港發展的
成就，並明確指出必須堅持的原
則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習主席指出，有史以來，香港
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
相連。回歸祖國 25 年來，在祖
國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 實踐在香港取得舉

世公認的成功。
正如習主席所說，回歸祖國25

年以來，香港經歷了金融風暴、
世界經濟全面下滑、新冠疫情等
多次重大經濟社會艱難。堅定施
行 「一國兩制」 ，香港經濟社會
發展保持平穩繁榮，全體港人由
此獲得福祉。

習主席強調， 「一國兩制」 是
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
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
澳門根本利益，得到香港、澳門
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
普遍贊同。這樣的好制度，沒有
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事實證明，只有堅持 「一國兩
制」 香港才有繁榮穩定。幾年前
的 動 亂 ， 干 擾 實 施 「一 國 兩
制」 ，香港社會遭受損傷，經濟
下滑，民生受挫，民眾生計遭受
重大影響。

習主席指出，回歸祖國後，香
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壯闊洪流
中，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
發揮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
重要橋樑和窗口作用，為祖國創
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
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香港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

發展戰略，繼續保持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規則順
暢銜接的優勢，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重要功能。香港同
內地交流合作領域全面拓展、機制不斷完善，香港
同胞創業建功的舞台愈來愈寬廣。

祖國是香港的堅強後盾，香港發展得益於與內地
協同共進。自回歸以來，大批香港人到內地投資興
業，很多港人在政治、經濟、業務方面獲得了極大
提升，未來仍然潛力無窮。

當今中國，是全球經濟最平穩發展的國家，引領
世界經濟復蘇。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最優的拓展
腹地。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龍頭，而廣袤的西
部，是中國經濟新興的主戰場，尤其是成渝地區，
前景寬闊、潛力無限。

中歐鐵路班列、陸海新通道從這一地區始發，連
通歐洲、便捷下南洋。這裏有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
一，重慶。在這裏，我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正在轉
型升級、新興產業不斷湧現、國際化貿易物流正在
新興。

這裏是西部連通 「一帶一路」 重要節點，香港在
「一帶一路」 中 「超級聯繫人」 的功能在成渝地區

或能實現更大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地區雙城
經濟圈都為國家戰略，一個發展勢頭強勁，一個空
間寬廣、未來潛力巨大，這兩大區域互補性強，商
機無限。

進一步增強粵港澳大灣區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
的合作、協同共進，港人到內地投資興業機會更
多、前景更好。雙引擎合理推動，香港在國家經濟
發展中也將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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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袁武

學習習主席講話的四個領會

回應對強積金政策的質疑
積金局行政總監 鄭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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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踏上新征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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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55                         退市海 B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起始日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6 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

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15 个交易日 , 截至本公告日（2022 年 7

月 6 日）交易 15 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
注意风险。

●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个交易日价格涨跌
幅限制为 10%。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
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
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
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5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
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 证券代码：600555、900955

2. 证券简称：退市海创、退市海 B
3. 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个交易日价格涨

跌幅限制为 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退市整理期

为 15 个交易日。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 2022 年 7 月 6 日。
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如公司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
易日期将顺延。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 5 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
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此后每个交易日价格涨跌幅限制为 10%。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内，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发布公司股票已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
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1 条的相关规定，在公司
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重要提示
提请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

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

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
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信息披露
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以前述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六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荔府征房补字〔2022〕34 号

房屋征收部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 以下称区征收
办 )

被征收房屋（不动产登记字号）：郊芳 2954 
被征收房屋地址：芳村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下称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
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

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
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查明：本府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作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
上房屋的决定》( 荔府征房〔2018〕5 号），决定征收陆居路 AF020210 地块国有土地
上房屋，芳村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房屋（测量 5 区 4 段 3437 地号）位于上述征收
范围内。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人为司徒汉云（已故）、司徒汉彬（已故）、司徒汉平、
司徒汉怡（各占 1/4 份额），根据（2020）粤广海珠第 1933 号《承继公证书》司徒
汉云的继承人是劳永全，根据（2018）粤广广州第 070462 号《承继公证书》司徒汉
彬的继承人是司徒春华、司徒浩华，证载面积 151.762 平方米，使用性质（规划用途）
为住宅，双隅（双木）结构 1，2 层。根据广州穗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穗衡房评字 [2021] 第 030272-16 号 )，以 2018 年 6
月 29 日为评估时点，按该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 151.762 平方米进行评估，市场价值
为 3191555 元。

区征收办认为，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产权调换房屋 1、广州市荔湾
区锦佳五街 3 号 52 层 07 单元，建筑面积 39.4298 平方米，使用性质（规划用途）为
住宅，框架结构。根据广州穗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
估价报告书》（穗衡房评字 [2021] 第 030209-49 号 )，以 2018 年 6 月 29 日为评估时
点，市场评估价值 2005991 元；2、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53 层 10 单元，建筑
面积 81.8442 平方米，使用性质（规划用途）为住宅，框架结构。根据广州穗衡房地
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穗衡房评字 [2021] 第
030209-48 号 )，以 2018 年 6 月 29 日为评估时点，市场评估价值 4235356 元；3、广
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4 号 47 层 09 单元，建筑面积 77.6116 平方米，使用性质（规划
用途）为住宅，框架结构。根据广州穗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房
地产估价报告书》（穗衡房评字 [2021] 第 030209-47 号 )，以 2018 年 6 月 29 日为评
估时点，市场评估价值 3882132 元，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房。上述补偿安置房
源均由本府提供。

现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七条至第
二十八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17〕18 号）
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一、本府提供 1、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52 层 07 单元，建筑面积 39.4298 平方米；
2、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53 层 10 单元，建筑面积 81.8442 平方米；3、广州市
荔湾区锦佳五街 4 号 47 层 09 单元，建筑面积 77.6116 平方米，使用性质（规划用途）
为住宅，框架结构，对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进行补偿安置。

二、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迁出被征
收房屋，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52 层 07 单元、广州市荔湾
区锦佳五街 3 号 53 层 10 单元、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4 号 47 层 09 单元。

三、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搬迁之前向其支付征收奖
励 758810 元，搬家费 2000 元，设备设施搬迁费 2000 元，合共补偿款 762810 元；

四、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
五、因客观原因，致使区征收办暂时无法对被征收房屋内未经产权登记的面积，

无报建、无任何产权资料、属生活必须使用的附属设施的测绘面积和建造年份进行准
确确认。在本次补偿决定中，暂时不对前述被征收面积以及附属设施进行补偿。待区
征收办完成被征收房屋内未经产权登记的面积，无报建、无任何产权资料、属生活
必须使用的附属设施测绘和年份鉴定工作后，结合测绘报告和年份鉴定报告的结论，
在满足征收补偿方案补偿条件的情况下依据补偿标准另行给予补偿。

六、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151.762 平方米，根据补偿方案规定，安置广钢安置房增幅
30%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 197.2906 平方米。现安置建筑面积 198.8856 平方米，与应安
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1.595 平方米。按照补偿方案广钢安置房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
米以下（含 10 平方米），按 26000 元 / 平方米购买。因此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应支付差价款为 41470 元（1.595 平方米 ×26000 元 / 平方米 =41470 元）。
被征收人上市横街尚贤坊 7 号产权人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
办支付差价款 41470 元。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诉讼
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
迁期限内不搬迁的，经催告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81657412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3 月 7 日


